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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對子公司之監理作業辦法 

壹、訂定目的 

為落實監督本公司之子公司建立健全之經營管理制度，確保其各項財務、

業務作業均依內控制度執行，並定期或即時回饋本公司相關之資訊。 

貳、法令依據 

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處理準則」制訂本監理辦法。 

參、適用對象 

一、凡本公司投資之子公司皆適用之。 

二、子公司之定義，依國際會計準則相關規定認定之(含孫公司、股票未公

開發行公司及海外子公司)。 

肆、監理控制範圍 

一、 經營管理之監理 

   (一)組織 

1.董事會：各子公司董事會人數，依當地法令規定設立，並由母公

司董事會委派，改任亦同。 

2.管理階層：各子公司之經理人，一律由子公司董事會派任之。 

3.部門劃分：部門的設置依子公司視其規模之需求而設，各部門主

管，直接向各子公司之總經理報告。 

 (二)產銷政策 

1.業務區隔 

(1)母公司與子公司所營業務以具產銷互補性或無衝突性為原則。 

(2)每項業務於同一地區內，除市場可明確區隔外，應由單一公司經

營為原則。 

(3)母公司與各子公司應定期檢討資源共享及相互支援原則外，並應

檢視所營事業是否衝突、目標市場是否重疊及定位是否妥當等。 

2.訂單接洽 

各子公司之訂單接洽原則上由其自行負責，母公司則視狀況予以協

助。但子公司如單純屬本公司之代工、加工廠或海外生產基地，則

原則上由本公司負責接單事宜，但前揭性質之子公司如有多餘產能、

庫存或產品種類及規格已非母公司銷售主力，則可視當地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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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自行接單。 

3.存貨管理 

            各子公司在存貨管理上應力求降低存貨數量、維持良好之存貨週

轉率，相關管理規則如下： 

(1)產品倉庫應有良好記錄，正確記載收發及庫存數量。 

(2)每年應母公司簽證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需求，辦理存貨盤點，

並提出盤點報告，對於異常之盤盈、盤虧及呆滯存貨，得提出原

因說明及處理對策。 

4.收款及付款條件 

(1)各子公司對客戶收款條件應依母公司規定或依當地一般商業慣

例辦理。 

(2)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進銷貨原則上應比照一般交易辦理，若無類似

交易可資比較，則應參酌產品之生產成本、銷售費用，加計合理

利潤訂定，如屬代採購性質，則依採購成本酌加處理成本轉售。

另母公司對子公司之收款條件為出貨後 120 天。惟若因可節省銷

售費用、或子公司仍屬營運初期及為協助子公司業務推廣等特殊

考量，對子公司之售價或收款期限，得於合理且法令許可之範圍

內，敘明理由報經母公司董事會同意後調整或延長之。母公司對

子公司之付款條件比照一般供應商出貨後 60 天，惟考量子公司

資金需求，得敘明理由報經母公司董事長同意後調整或提前之。 

(3)母公司與子公司間互有應收及應付款項時，採相互沖抵為原則。 

5.帳務處理 

子公司相關會計人員處理會計事務時，應依循母公司之會計原則及

會計政策辦理。但當地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重大財務、業務事項 

1.事業計畫及預算 

(1)每年依母公司規定完成年度之預算編製，含本年度檢討及下年度

營業目標、產銷計劃、人力計劃、設備計劃及費用估計等預算。 

(2)各子公司所擬定之營業目標、營運策略需以母公司之經營策略為

依據，各項具體方案以支持母公司目標之達成為原則。 

(3)子公司財務部門每季應提出預算執行結果比較報告。 

(4)預算執行結果應列為主管績效衡量之重要因素之一。 

2.重大設備投資及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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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子公司除以投資為專業、或基於稅賦考量及須以間接投資方式

為之而投資控股公司外，轉投資應以與其產業、市場、產品、研

發及人才等有關聯之領域為優先考量，並應有明確之資金來源規

劃，以免影響現有營運資金之調度。 

(2)各子公司進行重大設備投資及轉投資計畫時，應依證期會「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其所訂定之「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若預計設備投資及轉投資金額達新台

幣三億元或母公司實收資本額 20%以上時，應先陳報母公司。 

3.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 

子公司如擬將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背書保證者，應先依證期會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資金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依該規定辦理。辦

理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前，並應先陳報本公司。 

4.重大財產取得或處分 

各子公司進行重大財產取得或處分計畫時，應依其各自訂定之「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若重大財產取得或處分之預計

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或母公司實收資本額 20%以上時，應先陳

報母公司。 

(四)適用國際會計準則及會計專業判斷、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之流程管

理 

1.適用國際會計準則 

各子公司首次導入及因應公報變動之採用時，應依其內控制度之「適

用國際會計準則之管理作業」規定辦理，並應事先報經本公司核准

後方可適用。 

2.會計專業判斷、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 

各子公司於辦理會計變動時，應依其內控制度之「會計專業判斷、

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之管理作業」規定辦理，並應事先報經本公司

核准後方可變動。 

二、財務、業務資訊之監理 

(一)獨立財務業務資訊系統之建立與溝通系統 

1.各子公司除性質屬轉投資用之公司外，應建立獨立之財務系統，以

提供及檢討分析按月之各項管理報表，及依當地政府規定完成財務、

稅務申報。另亦應建立客戶資料、業務接單情形、產品及原料價格

等獨立之業務資訊系統。 

2.母公司與各子公司間應定期召開財務、業務會議，就目標達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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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協調及資源運用等共同討論其合理性及可行性。 

3.母公司與各子公司間應建立電子書件往來之管道。 

4.各子公司發生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應公告申報事項，及

證交法第三十六條所訂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時，

應於事實發生日內向母公司報告，並於每月 5 日前將上月份取得或

處分資產單筆或累計同性質標的交易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以上，及

截至月底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交易、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情形

彙總通知母公司，由母公司代為公告申報。 

5.各子公司如有符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上櫃公

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所規定應發布之重大訊息者皆

應通知母公司，由母公司代為公告申報。 

(二)提供各項管理報表 

1.為配合母公司每月營業額公告，各子公司應於每月 5日前向母公司

申報營業額；及配合母公司出具每季合併財務報表及年度財務報告，

各子公司應於每季結束後 10日內完成上一季之自行結算，另年度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報至遲亦應於 2月前完成，以供母公司簽證會

計師查核之需要及編製合併報表。 

2.子公司應於每月 5 日前提供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月報表、有價

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月報表，並於每月 10 日前提供各主要

報表。 

3.母公司洽請子公司提供之其他管理報表，子公司應儘速提供。 

三、稽核管理之監理 

(一)建置稽核單位及制度 

1. 母公司之子公司應視主要業務性質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內部稽核

制度。 

2. 除性質屬轉投資用之公司外，各子公司應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自行

檢查作業程序。 

3. 子公司應否設置獨立之稽核單位，由母公司判定，未設置獨立之

稽核單位者，應於總經理室中指派專人負責稽核事項。 

4. 子公司稽核主管之任免及稽核人員之資格，應比照「公開發行公

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十一條及台財證稽字第○九一

○○○六一三四號之規定辦理，惟未公開發行公司不須辦理申報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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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制訂日期：93 年 8 月 18 日；第一次修訂日期：101 年 03 月 09 日；

第二次修訂日期：108 年 03 月 15 日。 


